	建筑业企业生产情况

	2025年1-12月

	指标名称
	1-12月
	比去年同期增长（%）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8344.13 
	-16.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
	 
	 

	    国有经济
	5948.13 
	-16.8 

	    集体经济
	57.91 
	-34.9 

	    个体私营经济
	2223.98 
	-14.3 

	    港澳台商投资经济
	52.99 
	-19.5 

	    外商投资经济
	61.12 
	-31.8 

	 按资质标准分
	 
	 

	    施工总承包
	7374.31 
	-16.8 

	    专业承包
	969.82 
	-13.4 

	
	
	

	建筑业主要指标的统计范围、采集方式及指标解释

	
	
	

	一、统计范围
所有在本市范围内登记注册的具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二、数据来源及采集方式
建筑企业通过网上直报平台报送统计数据至所属区统计机构，区统计局审核数据后上报市统计局。

	三、指标解释
1、建筑业企业资质
建筑业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施工活动。上表涉及的建筑业总产值均是指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建筑企业的建筑业总产值。
2、建筑业总产值
是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建筑业总产值包括建筑工程产值、安装工程产值和其他产值三部分内容。


